曲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

2026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

为规范曲阳县清真食品领域公正文明执法行为，切实优化涉企营商环境，有效减轻企业经营负担，保障清真食品市场秩序，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，结合我县清真食品生产经营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行政执法检查计划。

一、执法主体

本次涉企行政执法检查由曲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牵头负责，依法履行清真食品监管相关行政执法职责，确保执法工作有序推进、落地见效。
二、检查依据

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，以及上级关于清真食品监管、涉企执法的相关政策文件，坚持依法执法、规范执法，确保检查工作有法可依、有章可循。
三、检查对象

检查对象覆盖曲阳县行政区域内所有从事清真食品生产、加工、经营活动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，包括清真食品生产加工厂、清真餐馆、清真食品零售店、超市清真食品专柜等，实现辖区内清真食品经营主体检查全覆盖，无死角、无遗漏。
四、检查时间、频次

（一）检查时间：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，全年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；重点围绕春节、国庆节等节假日及重要节点，开展专项执法检查，精准排查风险隐患；检查时间严格避开企业生产经营关键时段，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。
（二）检查频次：按照“分类监管、精准执法”原则，每半年进行一次执法检查。
五、检查任务

聚焦清真食品生产、加工、经营全链条，重点检查以下内容：一是法律法规落实情况，核查企业是否严格遵守清真食品相关监管规定；二是主体资质合规情况，检查营业执照、清真食品准营证等相关资质是否齐全有效；三是生产经营规范情况，核查原料采购、加工制作、储存运输、包装标识等环节是否符合清真食品管理要求；四是排查违法违规行为，及时发现并查处无资质经营、假冒清真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，筑牢清真食品安全防线，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成立执法检查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工作责任，层层压实任务，确保执法检查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规范执法行为。执法人员严格遵守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规范执法流程，坚持文明执法、廉洁执法，坚决杜绝执法不公、执法不严等问题。

（三）注重整改提升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当场或下达整改通知书，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，到期组织复查，对整改不力、拒不整改的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推动企业规范经营。
